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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浦江县俏柏丽家居用品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后江村中区85号

生产单位 浦江县俏柏丽家居用品有限公司

生产单位地址 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后江村中区85号

样品名称 浸塑衣架 商标 俏柏丽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规格 5个/组 产品尺寸 宽：40cm 高：19cm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4年07月19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QB/T 4317-2012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4年07月24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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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

外观 /

抛光件、压铸件外表边沿不应有明显的疵锋及

飞边，表面及口边、孔位不应有变形、破裂、

裂痕、冷隔、碰伤、缺料痕等缺陷、表面图案、

文字、线条应清晰

符合 合格

塑料件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填料斑、溢料、缩痕、

气孔、翘曲、熔接痕、擦伤、划伤和污垢
符合 合格

电镀层表面应光泽均匀，不应有脱皮、起泡、

龟裂、烧焦、露底、剥落、黑斑及明显的麻点

等

符合 合格

喷涂层表面不应有气泡、橘皮、色差 1异色、

露底/掉漆、积漆/溢漆、烧焦/发黄、少漆/薄

漆、补漆等缺陷

符合 合格

结构稳定性 /
在使用状态下应平稳，各构件和连接部位无损

坏
符合

承重性 %
承受 49N(5kg)静载荷 60s 后，变形量不应大于

杆件总长的 1
0.8 合格

安全性 /
承受 196N(20kg)静载荷 6h 后，产品整体无掉

落且能正常使用
符合 合格

材质 / / 高锰钢/PVC /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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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